
高雄市旗津區公所災害防救辦公室 

0303停電災後復原暨檢討報告 

一、事由：111年 3月 3 日 9 時 30分停電 

二、狀況： 

台電公司因興達電廠事故全廠停機，系統供電能力不足，本區各

里於 3 月 3日 9 時 30分起陸續停電。 

三、役政災防課報告： 

(一)本課依據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通知，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於 3 月

3 日 10 時 10 分與市府同步成立 0303 停電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

設。同日 21 時 50 分與市府同步降為二級開設，又於 3 月 4 日

0時 0分與市府同步撤除開設。 

(二)本區各里鄰停電，依「民政系統防災伙伴工作平台」LINE 群組

通知查填「各區停電狀況」，本所依現況回報竣事。 

(三)經各里幹事回報各里均已復電，於 111年 3 月 3日 11：40回報

「民政系統防災伙伴工作平台」。 

(四)本次停電未有重大災害事件。 

四、會知各組。 


